附件1：

迪庆州火葬区划定方案
根据《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云南省殡葬管理条例》和《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殡葬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云办发〔2016〕65号）文件精神，为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科学发展，有效解决传统土葬占用土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等问题，促进全州殡葬事业健康持续发展。结合我州实际，现提出火葬区划定方案。

    一、重要意义 
火葬区的划定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香格里拉品牌和推进迪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推进以节约土地、保护环境、移风易俗、减轻群众负担为宗旨的殡葬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题中之义，是缓解资源环境承载压力、造福当代和子孙后代的迫切需要，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息息相关。近年来，全州殡葬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殡葬改革宣传效果进一步显现，殡葬改革工作稳步推进，为全州生态环境保护、减轻群众负担、节约耕地、提升旅游品牌等做出了积极贡献。火葬区的划定是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创建最美藏区的有力保障。
二、目标任务
坚持保障群众基本安葬需求，坚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把以人为本、生态文明的理念贯穿于殡葬改革全过程，按照构建和谐社会，建设节约型、友好型社会和生态立州的要求，通过全面积极有步骤地推行火葬，逐步限制土葬，倡导发展节地生态葬，革除丧葬陋习，进一步减少丧葬用地和资源浪费，减轻丧葬造成的环境污染，建立科学、规范、文明、环保的丧葬管理新模式，促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按照“积极有步骤地实行火葬、改革土葬”的原则，科学精准地划分火葬区和土葬改革区，依法推行遗体火化、骨灰或遗体公墓内集中安葬。因地制宜创新和推广更多符合节地生态要求的安葬方式，提高火葬区的火化率和公墓安葬率、节地生态安葬率。全面落实惠民殡葬政策，规范和简化殡葬流程和服务，提升殡葬服务水平。到2018年底火化区火化率达到80%，骨灰或遗体入公墓集中安葬，节地生态安葬比例达27%。到2019年火化区火化率达到90%，骨灰或遗体入公墓集中安葬，节地生态安葬比例达30%。到2020年火化区火化率达到100%，骨灰或遗体100%入公墓集中安葬。

三、具体措施
划定全州三县市火化葬区共26个乡镇、143个村（社区）、1172个村（居）民小组，覆盖国土面积18681.98平方公里，占全州国土总面积的80.5%；覆盖人口21.2555万人，占全州人口总数的54%。划定范围分两批执行。

香格里拉市8个乡（镇）、37个村（居）委会、365个村（居）民小组调整划定为火化区，覆盖国土面积8260.86平方公里，占全市国土面积的72%；覆盖人口83738人，占全市总人口的48%。

德钦县8个乡（镇）、46个村（居）委会、475个村（居）民小组调整划定为火化区，覆盖国土面积 7239平方公里，占全县国土面积的 99%；覆盖人口 5.8117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96%。

维西县10个乡（镇）、60个村（居）委会、332个村（居）民小组调整划定为火化区，覆盖国土面积3182.12平方公里，占全县国土面积的71%；覆盖人口7.07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45%。

    （一）第一批执行火葬的范围（开始执行时间：2018年12月）

划定第一批火葬区共18 个乡镇、100个村（社区）、931个村（居）民小组，覆盖国土面积14308.79平方公里，占全州国土总面积的62 %；覆盖人口16.4523万人，占全州人口总数的42%。
1.香格里拉市火葬区划定范围：涉及5个乡镇、25个村（居）委会、289个村（居）民小组，覆盖人口67793人、面积 5566.79平方米。执行时间：2018年12月。
（1）全市行政区域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含中央、省、州驻地单位）干部职工、离退休人员和部队官兵死亡人员、无军籍职工、军队离退休人员；外来人员（含务工、经商、旅游、探亲、途经、流浪乞讨人员），无论是否居住在火化区域，死亡后遗体一律火化。
（2）建塘镇：建塘社区、北郊社区、仓房社区、金龙社区、北门5个社区，尼史村、诺西村、红坡村、解放村、吉迪，5个村委会115个村（居）民小组40029人，国土面积1463.76平方公里。
（3）尼西乡：江东村、汤满村、新阳村、幸福村，4个村委会47个村民小组6815人，国土面积844.63平方公里。
（4）小中甸镇：和平村、团结村、联合村，3个村委会50个村民小组10001人，国土面积878.94平方公里。
（5）东旺乡：上游村、跃进村、中心村、新联村、胜利村，5个村委会54个村民小组6378人，国土面积1338.31平方公里。
（6）洛吉乡：九龙村、泥汝村、洛吉村，3个村委会23个村民小组4570人，国土面积1041.15平方公里。
2.德钦县火葬区划定范围：涉及 8个乡镇、40个村（居）委会、411个村（居）民小组，覆盖人口4.7747万人，覆盖国土面积6524平方公里。执行时间2018年12月。
（1）全县行政区域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含中央、省、州驻地单位）干部职工、离退休人员和部队官兵死亡人员、无军籍职工、军队离退休人员；外来人员（含务工、经商、旅游、探亲、途经、流浪乞讨人员），无论是否居住在火化区域，死亡后遗体一律火化。
（2）升平镇：阿东1个村（居）委会16个村（居）民小组，覆盖人口2178人，覆盖国土面积300平方公里； 

（3）佛山乡： 纳古村、巴美村、江坡村、鲁瓦村、溜筒江村，5个村委会37个村民小组，覆盖人口3805人，覆盖国土面积808平方公里；
（4）云岭乡：果念村、红坡村、西当村、查里通村、斯农村，5个村委会39个村民小组，覆盖人口5552人，覆盖国土面积960平方公里；
（5）燕门乡：春多乐村、石底村、谷扎村、禹功村，4个村委会31个村民小组，覆盖人口3928人，覆盖国土面积 331平方公里； 

（6）奔子栏镇：奔子栏居民委员会、书松村、叶日村、叶央村、达日村、夺通村、玉杰村，7个村（居）委会67个村（居）民小组，覆盖人口9216人，覆盖国土面积1350平方公里； 

（7）霞若乡：霞若村、月仁村、施坝村、石茸村、夺松村、各么茸村、粗卡通村，7个村委会91个村民小组，覆盖人口8224人，覆盖国土面积1400平方公里；
（8）拖顶乡：拖顶村、洛沙村、洛玉村、左力村、大村、普通农村、念萨村，7个村委会78个村民小组，覆盖人口9272人，覆盖国土面积375平方公里；
（9）羊拉乡：甲功村、规吾村、羊拉村、茂顶村，4个村委会52个村民小组，覆盖人口5572人，覆盖国土面积1000平方公里。  

3.维西县火葬区划定范围：涉及5个乡镇、35个村（居）委会、231个村（居）民小组，覆盖人口4.8983万人、覆盖国土面积2218平方公里。执行时间2018年12月。
（1）全县行政区域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含中央、省、州驻地单位）干部职工、离退休人员和部队官兵死亡人员、无军籍职工、军队离退休人员；外来人员（含务工、经商、旅游、探亲、途经、流浪乞讨人员），无论是否居住在火化区域，死亡后遗体一律火化。
（2）保和镇：南路、十字街、白鹤山社区3个社区、保和村、永春村、兰永村、罗马村、腊八底村、高泉村、拉日村、拉河柱村，11个村委会77个村民小组，覆盖人口24108人。
（3）巴迪乡：巴迪村、洛义村、结义村、真朴村、捧八村，5个村委会15个村民小组，覆盖人口3483人。
（4）永春乡：三家村、庆福村、四保村、美光村、拖枝村、菊香村，6个村委会67个村民小组，覆盖人口6994人。
（5）塔城镇：川达村、海尼村、柯那村、塔城村、启别村、巴珠村、其宗村，7个村委会39个村民小组，覆盖人口9169人 。
（6）攀天阁乡：皆菊村、工农村、美洛村、新华村、嘎嘎塘村、新乐村，6个村委会33个村民小组，覆盖人口5229人。
（二）第二批执行火葬的人员和区域（开始执行时间2020年1月）
划定第二批火葬区共8个乡镇、43个村（社区）、241个村民小组，覆盖国土面积4373.19平方公里，占全州国土总面积的19%；覆盖人口4.8032万人，占全州人口总数的12 %。
1.香格里拉市火葬区划定范围：涉及3个乡镇、12个村委会、76个村民小组，覆盖人口1.5945万人，覆盖国土面积2694.07平方公里。
（1）三坝乡：东坝一村、东坝二村、安南村、白地村、瓦刷村、哈巴村、江边村，7个村委会45个村民小组，覆盖人口11507人、国土面积977.40平方公里。
（2）格咱乡：浪都村、那格拉村、木鲁村，3个村委会20个村民小组，覆盖人口2592人、国土面积1433.67平方公里。
（3）五境乡：霞珠村、泽通村，2个村委会11个村民小组，覆盖人口1846人、国土面积283平方公里。
2.德钦县火葬区划定范围：涉及2个乡（镇）、6个村（社区）、64个村民小组，覆盖人口1.037万人，覆盖国土面积715平方公里。
（1）升平镇：敦和、阿墩子、巨水3个村（居）委会33个村（居）民小组，覆盖人口6390人，覆盖国土面积 466平方公里； 

（2）燕门乡：茨中村、巴东村、拖拉村，3个村委会31个村民小组，覆盖人口3980人，覆盖国土面积 249平方公里；
3.维西县火葬区划定范围：涉及5个乡（镇）、25个村（居）委会、101个村（居）民小组，覆盖人口2.1717万人、覆盖国土面积964.12平方公里。
（1）叶枝镇：叶枝村、新洛村、巴丁村、松洛村、倮那村、梓里村，6个村委会27个村民小组，覆盖人口5600人。
（2）康普乡：阿尼比村、阿倮村、弄独村、康普村、岔枝村，5个村委会10个村民小组，覆盖人口2681人。
（3）维登乡：维登村、小甸村、富川村、妥洛村，4个村委会 14个村民小组，覆盖人口2736人。
（4）中路乡：佳禾村、咱利村、拉嘎洛村，3个村委会13个村民小组，覆盖人口2951人。
（5）白济汛乡：白济汛村、共吉村、统维村、永安村、共厂村、干坝子村、施底村，7个村委会37个村民小组，覆盖人口7749人。
四、组织保障
（一）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强化政府在推动殡葬改革工作中的统筹规划、基础建设、政策激励、典型示范、监督管理等方面的职能，积极引导和支持城乡居民、殡葬服务单位、基层组织以及相关社会组织参与殡葬改革，形成参与殡葬改革的合力。 
（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的理念，科学规划建设殡葬基础设施，创新推广节地生态葬法，提高土地利用率，尊重和保护自然生态，减少安葬活动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不当干预，切实维护生态安全。 
（三）注重引导，创新发展。尊重、引导、发挥好安葬习俗对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积极作用，通过依法管理、提升内涵、激励引导、探索创新，引导人们更加自觉地接受节地生态葬法，更加重视精神传承，逐步革除陋习、移风易俗，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改革安葬方式。 
（四）分类指导，统筹推进。根据城乡、地域、民族、葬式和安葬设施的不同特点，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科学施策。坚持殡、葬、祭“三位一体”，推动节地生态安葬与绿色殡葬、人文殡葬、惠民殡葬相结合，葬法改革与丧礼改革相衔接，统筹推进殡葬改革。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县（市）要把殡葬改革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把殡葬设施建设纳入城乡建设规划，把殡葬改革纳入改善人居环境和美丽乡村建设重要内容，建立“政府主导、民政牵头、部门配合、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殡葬改革工作新格局。建立完善殡葬工作协调机制，做到“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深入抓，部门联动共同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推动殡葬改革工作积极有序开展。 
（二）明确工作职责。各地要认真落实属地管理原则，做好本行政区域内殡葬改革工作。民政部门要认真履行推进殡葬改革、加强殡葬管理、监督殡葬服务等方面的工作职责，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制止乱埋乱葬，落实好有关监管措施。国土、住建、林业、综合执法部门要加强殡葬用地规划和管理，对符合条件的，应优先满足殡葬用地需求，对办理丧事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发改、财政、审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对殡葬服务收费、社保工资、抚恤金、丧葬费等费用发放的监督和管理。公安部门对办理丧事扰乱社会治安的，应及时制止，情节严重的，要依法给予治安处罚，涉嫌犯罪的，要依法立案侦查。卫计部门要加强医院“太平间”的管理，配合殡葬管理部门做好遗体管理和接运，杜绝尸源从“太平间”流入社会乱埋乱葬。民宗部门要认真落实好民族、宗教人士死亡后遗体处理的有关规定。其他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努力形成推进殡葬改革工作的合力。 

（三）发挥党员干部带头作用。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带头作用大力推进殡葬改革的实施意见》的要求，强化党员干部从严律己、依法从政意识，要求群众做到的，党员干部要带头做到。党员干部要带头实行遗体火化，带头参与节地生态安葬，带头推行丧事简办，带头文明低碳祭扫，教育和约束直系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按要求举办丧事活动，主动做殡葬改革的践行者、生态文明的推动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以正确导向和行为示范带动广大群众转观念、破旧俗、立新风。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要求纳入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之中，积极宣传典型人物和先进事例。 
（四）加大投入力度。生老病死皆是民生，各县（市）要建立健全与殡葬事业发展相适应的经费保障机制，将基本殡葬公共服务和殡葬管理工作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州、县（市）财政要加大殡葬公共投入力度，足额落实资金，积极支持殡仪馆、公益性公墓等殡葬服务设施建设，保障殡葬管理、殡葬执法和殡葬宣传所需的各项经费，把落实惠民殡葬和生态奖补政策所需资金纳入地方财政预算，为深化殡葬改革提供有力保障。 

（五）突出宣传示范。各县（市）、各有关部门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推进殡葬改革是促进全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提升政府社会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的必然要求，是促进社会和谐、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现实需要。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大力宣传殡葬改革法规政策，积极倡导厚养薄葬、文明治丧、低碳祭扫、生态安葬，倡导科学、文明、节俭的殡葬理念，树立移风易俗新风尚。大力宣传殡葬改革在保障民生、减轻群众负担、节约土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引导公众关注、参与殡葬改革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关心支持殡葬改革的良好舆论氛围。综合运用政策宣传、思想教育、乡规民约、道德约束、矛盾调处等多种手段，注重发挥村（居）委会、基层老年协会、红白理事会等基层组织的作用，采取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和行之有效的方式引导、动员广大群众转变观念、移风易俗、自觉参与殡葬改革。推进和鼓励少占土地、不占土地的绿色殡葬，倡导厚养薄葬、环保祭祀，树立文明殡葬新风尚。 
（六）严格监督考核。各县（市）要将殡葬改革成效作为绩效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逐级建立任务明确、职责明晰、赏罚分明的殡葬管理考核监督体系。完善奖惩制度，强化殡葬改革工作问责制，对殡葬改革工作推进不力、问题突出、火化率徘徊不前、乱埋乱葬现象严重的地区，对党员干部丧葬行为监督管理不力、发生严重违纪违法行为的，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对殡葬改革工作成效突出、火化率明显上升、殡葬改革目标任务完成较好的，予以表扬。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对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情况的监督检查，发现违纪违法行为及时查处，为深化殡葬改革营造良好环境。 



